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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41010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212號
承辦人：李佳燕
電話：(02)29760501 分機332
傳真：(02)29789699
電子信箱：an6570@apps.ntpc.edu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板橋區信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12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衛環字第1131560617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有關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課外活動及輔導學

生參加校外營隊活動注意事項」（下稱本注意事項）相關

規範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稱國教署)113年8月7日

臺教國署學字第1135804752A號函辦理。

二、考量暑假期間，學生參與校外營隊頻率提高，國教署依教

育部113年6月21日臺教授國字第1135802715號函修正之本

注意事項，提醒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參與校

外營隊時應注意事宜。

三、有關學生參與校外營隊活動前，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

際照顧者應留意契約內之保險及活動安全等相關事宜：

(一)保險部分：

１、依本注意事項第8點第1項規定略以：「學生於參加校

外營隊活動時，學校應提醒學生、其法定代理人或實

際照顧者注意下列契約締結及內容之相關事

項：......(三)活動費用包括之項目（如交通運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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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、住宿費、膳食費、遊覽費、保險費及報酬）；並

應檢視保險契約中保險公司名稱、最高額度保險金、

重大財損保險金及重大傷殘保險金等重要事項」。

２、另本注意事項第9點第9項規定略以：「業者於營隊活

動行程開始前，應就學生依契約所為之行程，依法令

規定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公告，辦理公共意外責

任保險與相關保險」。

(二)活動安全部分：

１、本注意事項第8點定有契約不得有營隊活動中突發或未

能預防等原因，致學生受有損害時業者應予免責之約

定。

２、本注意事項9點第4項針對業者義務部分規定略以：

「學生於營隊活動行程中發生疾病或事故時，業者應

為必要之協助及處理；所生費用，由學生負擔。但業

者對於學生意外事故之發生有故意或過失者，其所生

費用，由業者負擔」。

(三)本注意事項第13點規定：「學校應輔導學生於參加校外

營隊活動期間發生疾病或事故，或與業者發生履約糾紛

時，得主動尋求學校協助；學校應依相關法令規定予以

必要之協助」。

四、綜上，請各校依據本注意事項規定輔導學生及其法定代理

人或實際照顧者，參與校外營隊前，應確實檢視與業者訂

定之契約（含業者應負義務、履約責任、保險規劃及安全

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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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適法等）；倘學生於參與校外營隊時遇有疾病、事故或

與業者發生履約糾紛時，可主動尋求學校協助，並請學校

依本注意事項規定予以學生必要協助。

五、本注意事項請至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下載(網站連結：

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

id=GL002273)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(除 新北市立南勢國民中學外)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

局幼兒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、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工程營繕科、新北市政府
教育局新住民國際文教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研究及資訊發展科、新北市政
府教育局督學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安全室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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